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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省安监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
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１〕４号

　

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 （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省安监局、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工商局、省质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
安全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省安监局　省公安厅　省工商局　省质监局　省交通运输厅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０〕２３号）和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安监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０〕５３号，以下简称 《通知》）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安全监管职责，切实加强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的安全管理和监督。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促进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生产条件和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改善和提高，烟花爆竹安全监管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形成烟花爆竹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烟花爆竹事故明显减少。

　　二、安全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生产经营环节的安全管理
    （一）推动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管理。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加大安全投入，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消除各类隐患。

　　（二）严格规划管理工作。烟花爆竹是限制发展的行业，要严格执行行业规划，依法控制烟花爆竹生产和批发企业数量。按照 “统一规划，保障安全，合理布局，有序竞争，总量控制”的原则，对生产企业实施产业引导，逐步退出烟花爆竹生产领域。

　　（三）严格烟花爆竹固定零售网点的安全管理。进一步压缩烟花爆竹固定和季节性零售网点数量，有条件的地区要推广季节性零售网点棚户销售模式。固定零售网点的设立，要严格执行《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７号）的规定，固定零售网点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审批时要对零售场所和展品室进行安全评估。同时，要有消防部门的意见书。

　　（四）严格治理整顿烟花爆竹经营秩序。烟花爆竹实行专店经营，不得设立烟花爆竹集中的销售集市或销售一条街。坚决制止城市边缘地区和农村集贸市场的烟花爆竹集中销售现象。烟花爆竹零售网点经营者应当在本行政区内的批发企业购买商品，批发企业应及时配送商品到零售网点，要严格控制零售网点的烟花爆竹储存数量，强化安全监管工作。

　　（五）严格烟花爆竹Ａ级产品经营许可。依据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烟花爆竹经营环节安全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安监总明电 〔２０１０〕６号）和 《吉林省礼花弹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吉安监管危化字 〔２０１０〕１７５号）要求，加强烟花爆竹礼花弹和Ａ级组合烟花监督管理，严厉处罚违规销售礼花弹和Ａ级组合烟花行为。

　　（六）严格烟花爆竹许可证书的监督管理。依照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十五条 “烟花爆竹经营单位不得转让、买卖、出租、出借、冒用或者伪造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认真查处烟花爆竹批发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坚决打击 “一证多用”和擅自转包、倒卖、出租等形式非法转让安全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行为。上述行为一经发现，立即责令企业停止经营活动，并对其进行严厉处罚，企业经营者在３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办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七）规范落实烟花爆竹采购、流向登记管理。各地要按照《烟花爆竹流向登记通用规范》（ＡＱ４１０２－２００８）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统一标准的烟花爆竹采购、流向登记样本。督导企业认真实施烟花爆竹采购、流向登记的规范化管理，按规定样本建立登记台账，设立电子文档，实现微机程序化记录和数据整理。

　　（八）严格执行双响炮类产品的标准规范。双响炮类的生产销售企业，要严格执行 《烟花爆竹双响 （升空类产品）》（ＧＢ２１５５５－２００８）标准。
　　三、公安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运输和燃放环节的安全管理
　　（一）严格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管理制度。凡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必须持有 《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运达地县级公安机关在开具 《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前，要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时限、条件等，严格审查托运人提交的材料。要严格审查储存库房的储存能力；严格查验供货单位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的资质证明；严格查验承运人、运输车辆及驾驶员、押运员的资质、资格证明。对不符合条件的，以及禁止生产销售、使用、燃放的烟花爆竹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不得开具 《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同时要切实加强对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监督检查，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运输行为。
    （二）完善大型焰火燃放活动分级管理制度。要加强燃放活动的安全管理，严格审批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严格审查燃放作业单位资质、作业人员资格，监督、指导主办单位做好安全保卫、消防救援和警戒工作。要严格检查大型焰火燃放活动所需烟花爆竹的临时存放场所安全状况，发现安全隐患，立即督促整改，并尽量缩短存放时间。对违规燃放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三）加强对群众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和宣传教育。要把安全文明燃放烟花爆竹作为和谐创建、平安创建活动的重要内容，深入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活动，广泛宣传烟花爆竹管理法规和安全燃放知识，让群众熟知禁止燃放的区域、时间和烟花爆竹品种等规定，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未成年人提高自觉守法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假冒伪劣烟花爆竹产品，防止燃放不当引发人身伤亡事故。对在禁止燃放时间、地点或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要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切实维护正常的燃放秩序。
　　四、工商管理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市场的安全管理
　　（一）严格依法核发营业执照。对被取消生产、经营安全许可证的，或变更企业经营者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在５个工作日内通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当事人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大市场检查力度，依法查处无照经营、假冒商标侵权、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二）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购销合同管理。生产企业、批发企业和零售经营者在买卖烟花爆竹时必须签订书面购销合同，严厉打击销售、购买假冒伪劣烟花爆竹的行为。
　　（三）加强烟花爆竹销售市场质量监管工作。加大对烟花爆竹销售市场的巡查力度，查验烟花爆竹的质量检测证明，发现国家明令禁止销售、无质量检测证明、经抽检不合格的烟花爆竹，对经营者要依法进行处罚。
　　五、质监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烟花爆竹产品的质量监督抽查
　　质监部门要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对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的生产企业，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责令其认真整改，限期复查，并及时将抽查不合格产品和企业情况通报有关部门，共同做好不合格产品和相关生产企业的处理工作。
　　六、交通运输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运输环节的安全管理
　　加强烟花爆竹运输车辆和相关人员管理。道路运输烟花爆竹，必须使用符合安全要求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并加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系统，实行运输全过程监控。承运人、运输车辆及驾驶员、押运员，必须有交通运输部门核发的相关资质、资格证明。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格对烟花爆竹承运人、运输车辆及驾驶员、押运员的监管。
　　七、严厉打击非法行为
　　（一）健全完善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工作机制。各级公安、安全监管、质监、工商、交通运输等部门要在本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联合执法机制。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开展执法检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组织开展 “打非”行动，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建立群众举报奖励制度。
　　（二）严厉打击涉及烟花爆竹的非法违法行为。对组织从事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烟花竹爆的单位或者个人，要依法依规严格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查出的非法生产经营窝点，要依法予以取缔，查清并斩断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经济链条。对因 “打非”工作职责不落实、工作开展不力引发事故的，要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三）批发企业、零售经营者严禁销售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烟花爆竹产品。坚决打击销售违规使用氯酸钾产品、礼花弹、Ａ级组合烟花、摔炮、拉炮、砸炮、土地雷、发令纸、打火纸等违法行为。
　　八、建立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根据 《通知》要求，为加强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由省安监局牵头，省公安厅、省质监局、省工商局、省交通运输厅参加的省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省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联席会议定期召开，分析、通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研究协调解决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的重要事项，组织开展部门联合执法和专项整治。
　　各市 （州）也要建立相应的部门协调工作机制，加强协调配合，根据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的特点和规律，定期开展安全监督检查。
